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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Issues of the Specialty of Dam Migrants’ Social Security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的水库建设尤其是水电开发热潮，带来了大量的水库移民。相关数据显示，到2006年6月底，全国

大中型水库移民现状人口为2500多万人，其中农村移民2288万人。对水库移民的补偿和补助主要是为其提供

另一块耕地、宅基地，对个人财产进行补偿和后期扶持。以土地作为其未来的生活保障是不够的，需要社会

保障制度作为补充。该问题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一些库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

这些研究和实践的情况看，建立水库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很大的难度，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较大的特殊

性。对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对该项制度的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概念探讨 

对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概念的界定大多是参照现代社会保障的概念，结合水库移民的特点加以表述。河海

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早的研究，提出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是国家、地方及社会对移民，特别

是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遭受灾祸的移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提供帮助、照顾、

保护和保证，以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制度（陈绍军等，2001）。 

在对水库移民社会保障进行概念界定前，应该明确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其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

位、制度的供给者和保障对象、保障的方式等等。 

笔者赞同前人的概念界定，同时认为，应该明确制度的供给方是水库业主、政府和社会（包括移民自

身），制度的定位是过渡性的社会保障，是在我国农村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前适度超前的过渡

性制度。因此，笔者认为，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是业主、政府和全社会对水库移民，特别是暂时或永久丧失劳

动力、在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遭受灾祸的水库移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提供帮助、

照顾、保护和保证，与产业安置方式相配套为水库移民提供全面的补偿和生活保障，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确保移民目标的实现。它为当代移民提供近中期的保障，是一项过渡性的制度设计，最终要向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障制度演进。 

（2）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相关理论 

1、资源价值转移理论 

水库工程建设前，淹没区的资源为移民享用，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手段比较落后，资源的使用价值较

低，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的生存和缓慢发展的需要，这是淹没区资源对移民的效用价值。工程兴建后，这部分

资源的使用权转移给了水库工程，这部分资源的价值潜力被开发出来，其使用价值就取决于工程的效用价

值。一般情况下，被淹没资源对水库工程的效用价值远远高于其对移民的效用价值。也就是说，水库的兴

建，使这部分资源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若完全按照原效用价值对移民进行补偿，即依据移民在被淹没土

地上从事农业劳动获得的收益进行补偿，则放弃了被淹没资源的机会成本，即水库工程的效益，违背了等价

交换的原则。资源价值转移理论认为移民应该分享资源得到提升后的价值。 

2、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于20世纪30年代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衡量社会变革是否有益的原



则标准。卡尔多指出“若受益者在充分补偿损失者后，其状况仍能有所改善，则这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改

进”，希克斯认为“如果损失者不能从贿赂受益者以反对变化之中获利，则这是一种社会改进”。（Yew-

kwang Ng，2004）“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实质是假设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没有导致其他成

员受损，或者获益的社会成员补偿了受损的其他人，则社会福利增加。水库工程影响面大，对当地来说是一

项社会变革，要使其对社会有益，就要求受益方补偿受损者的损失。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长效机制，保障移民

的社会福利实现，作为现行补偿方式的补充和发展，为其提供较为充分的补偿。 

3、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理论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理论指出，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不利于保障群众的生活，而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刚

性，若起点过高，社会保障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福利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保障水平是否

适度，可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来衡量，用需求平衡分析方法测度适度水平的公式是： 

    （适度下限 < S < 适度上限） 

其中，S代表社会保障总水平； 代表社会保障需求水平； 代表社会保障资金需求总额；P代表受保

障人口；N代表保障项目；R代表保障程度；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8] 

从以上公式的正反比关系可知，要使社会保障水平处于适度区间，需要控制受保障人口、保障项目和保

障程度，或发展经济以提高承受能力。 

水电移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将不利于工程的开展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其从低水平开

始建立，优先满足老年人、贫困人口这样的重点保障对象的需求。 

三  国内移民的社会保障实践 

已有几个国内水库工程进行了社会保障安置的初步实践，这里以实例加以说明。 

（1）社会保障安置实践 

实例一，T电站S库区的移民社会保障实践 

T电站S库区将40%的后期扶持资金用作社会保障资金。后期扶持资金按每年每个移民400元的标准，共提

取10年。S区移民共29 625人，后期扶持资金静态总额为1.185亿元，社会保障资金静态投入为0.474亿元。 

在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前，S区的做法是建立移民生活基金制度。为人均耕地0.3亩以下的村（组）建

立生活基金，资金来源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一部分，共计1004万元。将资金存入银行，每季度支取

利息，由村民小组自主决定资金的分配。 

陈阿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生活基金制度上建立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他认为，该制度

应包括：五保户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助学金和农户小额生产贷款。五保户的社会保障为领

取五保金，标准为年人均400元；男60周岁以上、女55周岁以上的老人领取养老金，标准为年人均300元左

右；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学期150—200元左右。医疗保险操作困难，没有作设计。 

实例二，P电站H库区农村移民社会保障政策 

P电站H库区的农村移民社会保障项目仅有养老保障一项。养老金给付标准为每人每月160元，加上每人每

月50元的后期扶持资金，在搬迁安置时男55周岁、女50周岁以上的农村移民每月可领取210元的养老保障

金，领取时间为10年。 

（2）实例评述 

从公开资料看，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实践案例较少，主要集中在水电工程中，在水利工程中采用地较

少。这可能是因为水电工程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可为移民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保证。 

P电站H库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概念较为贴切，但是仅有养老保障一个项目，且只针对达到养老年

龄段的移民。存在的问题是保障项目过少，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都较低。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制度进展的缓慢，当然有经济承受力、城镇社会保障不成熟等原因，但笔者认为，其

自身的特殊性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四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特殊性 

（1）  建立该制度的目的 



建立该制度的目的是解决水库移民搬迁后遇到的经济社会问题，保证移民基本生活，保障移民经济社会

发展多重目标实现。（廖蔚，2004）使移民群体平稳渡过转换时期，重建生产、生活系统。是水库移民安置

的重要手段之一。（陈绍军等，2001）不同的学者对建立该制度的目的有不同的表述，但都体现了三个方面

的内容，即：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补偿性和扶贫意义，是一种移民长期补偿机制，旨在化解非自愿

性的水库移民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 

（2） 保障项目的内容 

现有的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实践，都存在保障项目内容过少的问题，基本上只停留在对当期的老年人提供

养老金的层次。在理论研究领域，对保障项目涵盖的内容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较早期的研究参照现代社会

保障学中社会保障系统包含的内容，涵盖项目非常广泛，没有提出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项目。后期有文章在

对移民意愿和经济承受力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保障项目包括移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

一些社会优抚项目。 

可见 ，在保障项目的设置上，都坚持考虑的问题是满足移民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使保障水平在业

主、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且符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3）  保障水平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水平不能很高，因为资金主要来自于业主和政府。业主的资金来源于水电工程投产

后的发电收益，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要计入发电成本，保障水平过高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拖累，削弱其市场

竞争力。政府的资金来源于税收，较高水平的移民社会保障费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而且社会

保障制度具有刚性的特点，保障金只能提高难以降低，在制度设计伊始保障水平就很高，对未来制度的存续

是很不利的。所以应坚持低水平进入的原则，只提供基本的保障，这样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水平就会比较

低，难以和城镇社会保障相提并论。 

（4）  资金来源和主体责任 

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看，水库移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虽然有悖于

国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 “个人缴费为主、集体为辅、政府给予适当补贴” 的精神，但符合水库移民的实际

情况。这既是水库移民自身情况决定的也是这一制度中各主体的责任决定的。 

水库开发的业主是水库工程的发起人，将在水库建成后受益，应是主要供款主体；政府在水库建设和建

成后获得了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移民提供社会保障实现了政府利益再分配的职能，也应是主要的供款主体；

如果是水电工程，则享受电能的所有用户也应是供款主体，他们供款的方式就是支付更高的电价；而移民是

利益受损方，应该是受补偿和补助的对象，而不是主要供款者，只是在保险项目中，为体现社会保障权利义

务对等的原则，防止骗保和虚增保费支出现象的出现，要承担相应的缴费义务。有些学者提出，移民以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一部分作为个人缴费，但实际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并不属于移民个人，而是

属于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如果实行移民社会保障，业主也就不需要先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再

由政府收回来，而是直接分期给付，所以这笔资金不能算作移民个人的缴费。 

（5）  统筹层次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只覆盖水库移民，资金会非常的分散，如果移民分散安置在不同的县境内，则社会保

障资金会更加分散。而且从制度实施的角度看，会有一个先行试点再做推广过程。即使从长期看，假设该制

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但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给付水平也就千差万别，这一区域经济特征决定了它

很难在全国移民间进行统筹。所以，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必然不高，但笔者认为，为了确保资金的

安全，应该坚持至少在市级范围进行统筹，逐步向省级统筹过渡。 

（6）  实施方式 

社会保障的实施方式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三种，三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采用哪一

种方式实际上是由水库业主和政府的供款方式决定的。因为这一制度不同于城镇社会保障，不是在一个社会

内部的统筹运行，而是外部社会对移民社会的补偿。对移民社会来说，主要是利益的输入而不是利益的相互

补偿、风险的内部消化。且由于该制度是过渡性的，人口老龄化、代际赡养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主要问题。所

以在实施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照搬适用于城镇社会保障的理论，而应该考虑的是主要供款方的给付方式。如果

供款方选择一次性缴足所有的费用，则肯定是完全积累方式；如果供款方从其资金成本考虑选择逐期给付的

方式则就是现收现付方式；如果供款方先进行前期投入成立基金，然后逐期追加投入，则就是部分积累方

式。 

（7）  制度定位和未来发展 

水库移民按其居住的地域和收入来源分有城镇移民和农村移民。城镇移民比例较低，而且其社会保障很

好解决，加入城镇社保体系即可，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难点又在我国没有



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建立的移民社会保障制度必然是过渡性的，既要满足现期安置的需

要，又要达到未来制度衔接的要求。与城镇社会保障衔接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村社会保障要与农村社会保障

相衔接就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预期的，而且到那时移民社会保障可能已经完

成了过渡需要了。所以从现实的考虑，首先要把握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构建的精神，采取适当超前的方式构

建，方便与农村社会保障对接。 

五  结论和深入讨论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问题主要是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的问题，这一问题纷繁复杂，涉及到大量的理论和

政策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属于农村社会保障前的一种过渡形式，城镇的水库移民没有必

要重新构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不宜过高，要坚持低水平进入的原则。保障项目要与国家构建农

村社会保障的精神相一致，即优先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针对移民的特点增加

以职业技能培训和生活津贴为主要内容的就业促进保障。该制度并不是水库移民社会内部的风险共担机制，

而是外部社会对水库移民社会的补偿性利益输入机制。所以不能机械套用城镇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比如实

施方式的选择就不宜考虑移民的代际赡养、老龄化问题，而应该考虑主要供款方的供款方式选择等。同时，

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是过渡性的，不是一项保障移民世代生存的制度，而只是帮助其在移民初、中期在新区

域、新产业中生存发展的一种补偿性制度安排，最终移民应该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加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体

系中。由此，过渡期也不应是一个较短时期，而应该至少涵盖移民当代人的生命周期。 

基于此，笔者提出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是一种基本补偿型的过渡性社会保障，是针对水库移民这一特殊群

体设计的。其项目和标准都只满足基本保障的要求，不是移民社会内部的统筹互济、风险共担，而是外部社

会对其的长期补偿，不是长期性的而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赵永生)( 李 丹)  (高忠文)  (李 鹏) 

（本文荣获中国社会保障论坛2007年征文评选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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